





江审基建环审字〔2020〕6号

[bookmark: _GoBack]关于宜柳高速新增柳州进德互通工程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柳州市城市投资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来《关于宜柳高速新增柳州进德互通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我局审核，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位于柳州市柳江区进德镇，距离柳江区城约5公里，距柳州市进德物流园区约1公里，与现状的柳江出入口距离约7.2公里，与新兴出入口距离约9.2公里。项目属于新建工程，项目建设工程主要包括：宜柳高速1114.985米，城市快速路42米，设匝道5条，匝道总长2648.834米，其中A匝道长859.086米，路基宽16.5*23.5米，B、C、D、E匝道共长1789.748米，路基宽9米；A匝道分别上跨九曲河、高速公路，分别设置3*25、4*30m的装配式预应力砼小箱梁跨线桥；设置7进13出收费站（含2进3出加宽车道，41563平方米广场面积），9亩收费管理站（1400m2房建面积）；设459.714米的连接道路，采用城市快速路标准，道路红线宽42米，道路上跨九曲河处，设置3*25米装配式预应力砼小箱梁跨线桥。沥青混凝土路面，高速主线设计时速100km/h、匝道设计速度为40km/h、城市快速路设计速度60km/h。工程内容包括道路工程、桥梁工程、交通工程、排水工程、照明工程、绿化工程等。项目总投资46444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50万元。
项目已取得广西壮族自治区投资项目备案证明，从环境影响角度考虑，同意你公司按照报告表所列的建设项目的地点、性质、规模、采取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及下述要求进行项目建设。
二、项目须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保要求，重点抓好以下环保工作：
（一）做好施工期扬尘防治工作，施工场地应采取围挡、遮盖、洒水降尘等措施以减轻污染。材料运输车辆要落实防撒落、防扬尘等措施。
（二）施工废水经隔油、沉淀池处理后全部回用于施工场地洒水降尘，不外排。项目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用于周边林场施肥。
（三）做好施工期噪声防治工作，禁止在中午（12：00至14：30）、夜间（22：00至次日6：00）进行超过声环境质量标准的机械作业，其他时段进行施工，须采取有效的隔声降噪措施确保各施工阶段主要噪声源噪声限值达到GB12523-2011《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中的相关要求。确因抢修、抢险和施工技术需要连续作业的须提前5日向我局申报，得到夜间建筑施工证明，并提前2日公告周围居民；对周围环境敏感点设置临时性防治噪声污染的隔声屏障，以减轻施工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四）做好施工区域土石方平衡设计，尽量减少挖方与弃方的产生。采取有效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并做好地表开挖后的生态恢复工作。及时清运建筑垃圾和弃土。弃土应运往相关部门指定点堆放。产生的建筑垃圾须按照《柳州市城市建筑垃圾管理办法》的要求及时清运处置，严禁堆放在路旁及居民区。
（五）采用成品混凝土、沥青铺设路面，禁止现场搅拌，禁止现场熬制沥青，避免噪声、废气污染周围环境。
（六）对营运期生活污水经地埋式污水处理设备处理后，确保污染物排放浓度达到GB5084-2005《农田灌溉水质标准》中旱作标准后用于周边林地灌溉。
    （七）对营运期噪声预测超标的声环境敏感目标，采取加装隔音密封条等降噪措施后，确保其声环境质量达到GB3096-2008《声环境质量标准》相应标准。
（八）加强环境管理，制定并落实环境保护规章制度，落实环境风险防范措施，确保环保措施的有效落实。
三、该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落实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工程建成后，须按《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要求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四、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五、建设单位在接到本批复5日内，将批复文件及批准后的《报告表》（报批稿）送达柳州市柳江生态环境局,并按规定接受辖区生态环境部门的监管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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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是否公开：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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